
發文字號：交通部 85.06.19 交路字第 029889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85 年 06 月 19 日

要    旨：汽車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如需抄錄汽車運輸業者車籍資料時，公路監理機關得在不涉

公務機密的範圍下配合

主    旨：關於貴市監理處函為汽車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可否至公路監理機關抄錄汽車

          運輸業者車籍資料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局北市交四字第一九一五九號函。

          二、查有關公路監理資料應如何供民眾查詢，本部交路字第０一九四二七

              號函已有說明，另本部交路字第二七二九號函所送「研訂實施砂石車

              標示牌管理制度相關事宜」會議紀錄會議結論亦有所說明：「省、市

              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如需公路監理機關提供砂石車相關資料俾供通

              知、宣導相關規定時，公路監理機關在不涉公務機密的範圍下請儘量

              配合、協助」在案，故本案請依上開二函原則核處。


